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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，维护校园道路交通秩序，

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安全，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南昌市电动自行

车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责任，坚持 “四项原则”。

( 一 ) 提倡学生不购买、不骑行、少骑行非机动车。

( 二 ) 实行安全责任分级按责承担，坚持管教结合。

( 三 ) 坚持疏堵结合，从严管理，规范与约束并举。

( 四 ) 坚持总量控制，申报审批和诚信备案制度，实名认证

，文明骑乘与规范停放并举。

第三条 凡在我校工作、学习、居住的师生员工、家属、外来

人员均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 “非机动车”，是指以人力为驱动或虽

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、空车质量、外形尺寸符合国

家有 关标准的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。包括自行车， 电动助力

车，电动或人力三轮车等。

第二章 审批与备案

第五条 校内非机动车进行审批与备案管理。

（一）在校学生应先向所在学院（部）提交学生《非机动车家

长知情同意书》及《豫章师范学院非机动车使用申请表》（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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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）， 获学院批准后方能购买质量合格的非机动车。

（二）凡自行购买了非机动车的同学，必须凭公安交通管理

部门的证明材料向保卫处登记报备，并加装学校定制的铭牌，

在签订《非机动车安全使用与文明停放承诺书》后，方可在校

内骑行。

（三）教职工和从业人员的非机动车进出校园实行登记备案

管理，登记备案的车辆必须是本人使用，且车辆所有人为本人

或本人直系亲属。

（四）所有进入校园的非机动车应当符合《南昌市合格电动

自行车产品目录》，并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号牌及行

驶证，不得擅自改装、拼装，校内禁止无牌非机动车行驶。

（五）非机动车通行牌照（标识）应当安装在非机动车前端

及后端醒目位置，保持清晰、完整，不得污损、故意遮挡， 不

得转借、涂改、伪造。

（六）学生毕业离校时必须将自己名下的非机动车带离校园，

不得遗弃在校园内，否则一律按“僵尸车”进行处置。

第三章 安全管理

第六条 校内使用非机动车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安全管理规定。

（简称 “十个严禁”）

（一）严禁无牌电动车进入校园，严禁擅自购买电动车入校

使用。

（二）严禁超标、改装或套牌等违规非机动车进入校园。

（三）严禁在人行道、绿化带、机动车停车位停放。

（四）严禁电动车（含电池）在办公楼、教学楼和宿舍楼内

停放或充电。

（五）严禁私自拉线充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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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严禁超速行驶。校内行驶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15 公

里。

（七）严禁违规带人和追逐骑行。

（八）严禁不佩戴头盔在校园内骑行电动车。

（九）严禁在校内道路逆向骑行。

（十）严禁无人管理的共享电动车、共享单车入校。

第四章 违规处置

第七条 针对违反“十个严禁”的违规行为，学校保卫处、学

工处、后勤与基建处等管理部门有权进行查纠、处理和通报。

（一）查纠：学校有关管理部门不定期在全校范围内对非机

动车不按规定上牌、 违规停放、违规充电、违规骑行等违规行

为进行查纠。

（二）处理：对违停的非机动车车主，将采取口头教育、登

记、移离现场、锁车暂管、全校通报等方式进行处理。因违停

被统一移至集中停放处暂扣的非机动车，车主应持书面保证并

由所在学院（部）、处室的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，在规定时间

到集中停放处办理取车手续。师生员工违反本管理办法3次（含

3次）以上的，将禁止该车辆进入校园。

（三）处分：保卫处将定期或不定期全校通报非机动车违规

情况。非机动车违规情况纳入车主所在单位年度平安建设考评

。学生不服从管理，违反本管理办法3次（含3次）以上且行为

恶劣的将通报学工处按照《豫章师范学院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

第二十六条（一）（四）条款予以处分；凡涉及违反道路交通

法规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造成安全事故的移交公安和

消防部门依法处置。

第五章 学生毕业离校车辆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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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生在毕业离校时应将自己名下的非机动车主动带

第九条 学生毕业离校时未按规定带离学校的非机动车（

离学校，不得擅自将其遗弃在校园内，且根据总量控制的原则

，毕业班学生的非机动车不得转让给校内非毕业年级学生。

也

未进行转让登记）应视为其本人主动遗弃，每年8月份由保卫处、

后勤与基建处在校内或保卫处网站公示一周后，作为“僵尸车”

由交警部门进行集中处置，由此造成相关损失，学校概不负责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

。

附件：

1.《非机动车家长知情同意书》；

2.《豫章师范学院非机动车使用申请表》；

3.《非机动车安全使用与文明停放承诺书》。

2023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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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非机动车家长知情同意书

________学院（部）:

我是贵院(部)________班级______同学的家长，我的孩子

于___年___月___日购买了电动车并在校园骑行，我已知晓并同

意孩子购买并使用电动车，并承担因此可能导致的相关安全责

任。我承诺对孩子进行相关安全教育，督促其遵守道路交通安

全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守学校相关管理办法。

家长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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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豫章师范学院非机动车校内通行申请表
申请人类别（备注中5类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 性 别 联系电话

部门/班级 身份证号

车 主 现居住地址

车牌号 品牌 颜色

通行期限 年 月 日 ——— 年 月 日

申请

原因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所 在

部 门

意 见 签名（单位公章）： 年 月

日

保 卫处

意 见
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备 注

1、《豫章师范学院非机动车校内通行申请表》（一车一表）。

2、《校园非机动车安全使用承诺书》

3、打印全车照（前照）、全车照（后照、看得清车牌）。

4、申请人类别：

（1）本校教职工：提供一卡通复印件。

（2）本校教职工家属：提供教职工一卡通复印件。

（3）本校在校学生：提供一卡通复印件、《家长知情同意书》。

（4）公租房租房户：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租房协议书复印件。

（5）安保、物业、食堂、商超等从业人员：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公司提

供的证明材料（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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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非机动车安全使用与文明停放承诺书

为了保证校园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，规范非机动车安全行

驶、充电及有序停放，根据《豫章师范学院校内非机动车安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1.电动车在办理车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进入校园。不

骑乘无牌电动车进入校园。

2.非机动车校内行驶时，严格限速行驶，速度不超过每小

时 15 公里。

3.骑行电动车时自觉正确佩戴安全头盔，不违规带人。

4.非机动车在学校规定地点有序停放。电动车不进楼栋、

不占机动车位、不占用消防通道、不占用宿舍区内部道路。

5.电动车在学校各充电桩充电。不私自拉线充电。

6.因本人电动车导致出现的安全责任事故由本人承担所有

责任。

7.不骑乘超标、改装或套牌等违规非机动车进入校园。

8.如果出现在校内不按规定上牌、行驶、停放、充电等情

况，校方可以依据《豫章师范学院校内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本人郑重作出上述承诺，自觉接受学校保安和管理人员的

监督，如不能履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接受处理。

（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承诺人、保卫处各执一份）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
